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０８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４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４４

债券简称：

１０

连云债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收到公司监事顾正龙先生的《辞职报告》。 顾正龙先生因工作调整原

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公司对顾正龙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０８

、

１２２０４４

证券简称：连云港、

１０

连云债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

１０

股分配或转增比例及每股分配或转增比例

单位：股

每

１０

股送股数

３

每股送股数

０．３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０．０４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０．００６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二） 发放范围：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 本次分配以

６２４

，

３３４

，

６９３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４

元（含税），送

３

股，转

增

０

股， 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６

元， 共计派发股利

２１２

，

２７３

，

７９５．７２

元。 实施后总股本为

８１１

，

６３５

，

１０１

股，增加

１８７

，

３００

，

４０８

股。

对流通股个人股东（含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根据有关规定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其中红股按

每股面值

１

元，须缴纳

０．０３

元

／

股，现金红利按

１０％

的税率须缴纳

０．００４

元

／

股，总计缴纳

０．０３４

元

／

股，因此

实际发放现金红利

０．００６

元

／

股。

２

、国家法人股、机构投资者、社会法人股股东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发放现金红利

０．０４

元

／

股。

３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由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０６

元。

ＱＦＩＩ

取得股息、红利和利息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

（安排）待遇的，可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派送后公司总股本由目前的

６２４

，

３３４

，

６９３

股变更为

８１１

，

６３５

，

１０１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５５

，

０３５

，

７６５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５６

，

５９９

，

３３６

股。

三、 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二）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三）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四）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

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３

、派送红股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根据股权登记日所持股数，按比例

自动计入账户。每位股东按送股比例计算后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大小排序向股东依次送

１

股，

直至实际送股总数与本次送股总数一致，如尾数相同者多于余股数，则由电脑抽签派送。

六、 股本变化情况表

七、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

８１１

，

６３５

，

１０１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１７

元。

八、 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人：沙晓春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８－８２３８９２６９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８－８２３８０５８８

九、 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２

、送股（转增股本）上市申请表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５

证券简称：长江润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扣税后， 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

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６９

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８３０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３ ０１＊＊＊＊＊７４３

郁全和

４ ０１＊＊＊＊＊８９４

郁霞秋

５ ０８＊＊＊＊＊６２９

张家港市金港镇资产经营公司

６ ０１＊＊＊＊＊４５０

倪平

７ ０１＊＊＊＊＊５３８

邱其琴

８ ０１＊＊＊＊＊５３７

陈菊英

９ ０１＊＊＊＊＊０２７

黄忠和

１０ ０１＊＊＊＊＊６５１

黄妍

１１ ０１＊＊＊＊＊０６７

汪仁平

１２ ０１＊＊＊＊＊９７５

邱惠兴

１３ ００＊＊＊＊＊４１１

卢 斌

１４ ０１＊＊＊＊＊２９５

卢凤清

１５ ０１＊＊＊＊＊２０６

刘平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镇山东路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联系人：卢斌、夏国兴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２－５６９２６８９７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２－５６９２６８９８

特此公告！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股票简称：

*ＳＴ

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５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重大诉讼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收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十六团诉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的民事诉状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

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２０１２

）农一民初第

７

号】等诉讼文书。

二、案件基本情况

１

、案件当事人

原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十六团

法定代表人：孙玉良

被告：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齐建新

住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阿拉尔玉阿新公路

４４

公里处西支渠以西

２

、诉讼请求

（

１

）、依法判令被告支付欠款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肆仟万元整），约定借款利率为

６．３６３％

即

２

，

５４５

，

２００

（贰佰

伍拾肆万伍仟贰佰元整），共计

４２

，

５４５

，

２００

元（肆仟贰佰伍拾肆万伍仟贰佰元整）；

（

２

）、案件受理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

３

、事实与理由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 根据合同的约定原告给被告借款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肆仟万元整），借款期限为半年即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止。 借款利率为

６．３６３％

。 在合

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的约定将款交付给被告，但是，在合同约定的还款时间内未还款，原告多次催要，被

告却迟迟不还借款。 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利益，现特诉至法院，望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无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案件尚未开庭，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本期或后期利润产生或有影响。

五、备查文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２０１２

）农一民初第

７

号】

特此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股票简称：

*ＳＴ

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６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

规定，现就烟台瑞龙泵业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龙泵业”）诉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东海

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潍坊纬龙工业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纬龙工业”）诉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博莱特化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以下简称“光

大银行”）诉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东海龙” 、“潍坊特钢”）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云霄路支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诉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海龙” 、“博莱特化纤” 、“潍坊特

钢”）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进展情况持续披露如下：

一、案件持续进展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

事项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对上述二起诉讼案件履行了披露义务，现二起诉讼案件的进展如下：

１．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就原告烟台瑞龙与被告山东海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裁定主要内容如

下：

准予原告烟台瑞龙泵业制造有限公司撤回诉讼。

案件受理费

１３

，

４８５

元，减半收取

６

，

７４３

元，由原告烟台瑞龙泵业制造有限公司负担。

２．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就原告纬龙工业与被告博莱特化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判决主要内容如下：

被告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潍坊纬龙工业新材料有限

公司货款

１

，

６２９

，

７２７．０３

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１９

，

４６８

元，财产保全费

５

，

０００

元，共计

２４

，

４６８

元，由被告负担。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

事项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对上述一起诉讼案件履行了披露义务，现该起诉讼案件的进展如下：

３．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原告光大银行与被告山东海龙、潍坊特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裁

定主要内容如下：

准许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撤回对被告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潍坊特钢集团

有限公司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２８７

，

９４８

元，减半收取

１４３

，

９７４

元，财产保全费

５

，

０００

元，由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行负担。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

事项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对上述一起诉讼案件履行了披露义务，现该起诉讼案件的进展如下：

４．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原告招商银行与被告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潍坊特钢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裁定主要内容如下：

准许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云霄路支行撤回对被告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山东海龙博

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

１７２

，

４４２

元，减半收取

８６

，

２２１

元，保全费

５

，

０００

元，合计

９１

，

２２１

元，由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云霄路支行负担。

二、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本期或后期利润产生或有影响。

四、备查文件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１

）寒商初字第

１３２

号】；

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２

）奎商初字第

１２３

号】；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２

）青民四商初字第

２５－１

号】；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２

）青民四商初字第

３４

号】；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72

2012

年

4

月

24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491

证券简称：通鼎光电 公告编号：

2012-020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

、本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7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

于召开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并于

2012

年

4

月

14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变更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的公告》。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议案的情况；

4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4

月

22

日下午

1:00

在

公司会所二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8

人，代表股份

163,902,341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61.2033%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沈小平先生主持，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

所指派邱家宇律师、尹飞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公司持续督导机构华

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委派保荐代表人袁成栋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63,902,34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63,902,34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63,902,34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4

、《

201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63,902,34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5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63,142,341

股；反对

760,000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

。

6

、《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163,242,341

股；反对

0

股；弃权

660,000

股。 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

。

7

、《关于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63,902,34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8

、《关于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63,902,34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9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63,902,34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作

2011

年度述职报告，该报告对公司独立董事

2011

年度出席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的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情况、对公司进行现场调查情况及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等履职

情况进行了说明。述职报告全文详见

2012

年

3

月

27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邱家宇律师、尹飞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

均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491

证券简称：通鼎光电 公告编号：

2012-021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股权质押及股权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4

月

22

日接到控股股东通鼎集团有限公司有

关办理股权质押及解除股权质押的通知。

4

月

20

日，通鼎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

14,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3%

）质押给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八都支行（以下简

称

"

八都农商行

"

），为其向八都农商行的借款提供担保

,

上述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为

2012

年

4

月

20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同日，

通鼎集团有限公司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将

2011

年

4

月

21

日质押给八都农商行的

本公司

8,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9%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办理了解除股权质押手续（该

8,000,

000

股的股权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3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

告），解冻日期为

2012

年

4

月

21

日。

截止本公告日，通鼎集团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股份

139,893,9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24%

；其中已

质押的公司股份共

56,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91%

。

特此公告。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 青海明胶 证券代码：

000606

公告编号：

2012-037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由于今日有关媒体刊登了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报道，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青海明胶，证券代码：

000606

）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开市起临时停牌，待公司核实有关情况、通过指定媒体披露澄清公告后复牌，请投资者密

切关注。

特此公告。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043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2012-28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今日，公司关注到多家媒体刊登了关于

"

大连中航国际广场项目

"

的报道，主要报道内容为

"4

月

21

日，由

中航地产投资建设的大连

(

沙河口

)

总部经济园·中航国际广场项目正式奠基。资料显示，该项目位于大连沙河

口区中山路南侧，总投资

70

亿元

"

等。

二、澄清说明

经核查，公司现就前述相关报道澄清如下：

1

、公司从未在大连获取并开发建设房地产项目。 前述报道中提及的

"

大连中航国际广场项目

"

不是公司

投资的项目。

2

、经问询，

"

大连中航国际广场项目

"

是由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所属航发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参与投资建设的项目。

三、其他说明

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

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必要的提示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037

证券简称：久联发展 公告编号：

2012-018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1

、

2012

年

4

月

11

日公司发布《关于增加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由大股东贵州久联

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议修订增加了一项提案，即：

10

、关于公司

2012-2014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考核办

法（修订稿）的议案。

2

、本次股东大会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否决了第九项议案《公司

2012-2014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考核

办法》。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4

月

23

日上午

9

：

00

时在贵阳市宝山北路

213

号十六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共计

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的总数为

69,526,161

股，占公司总股本

17,303

万股的

40.2%

。 本次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天爵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

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526,1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526,1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526,1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526,1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526,1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聘用公司

2012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526,1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了为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526,1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了

2012

年度公司贷款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526,1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审议否决了公司

2012-2014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考核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反对

69,526,1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同意

0

股，弃权

0

股。

10

、审议通过了

2012-2014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考核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526,1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2012-2014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考核办法（修订稿）》已刊载于

2012

年

4

月

11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

info.com.cn

）上。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石陶然、张怡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

法、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详细情况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贵州久

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关于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2012

］黔北律法意见字第

35

号

致：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

"

《证券法》

"

）、《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

"

《规则》

"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下称

"

本所

"

）接受贵州久联民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的委托，就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下称

"

本次股东

大会

"

）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

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

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指派石陶然、张怡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现出具

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召集人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

2012

年

3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召开。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补充通知分别于

2012

年

3

月

28

日、

2012

年

4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 根据通知、补充通知公告，公司董事会提请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的议案为：

1

、关于提请审议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提请审议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提请审议

2011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4

、关于提请审议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

、关于提请审议

2011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6

、关于提请审议关于聘用公司

2012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提请审议为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8

、关于提请审议

2012

年度公司贷款计划的议案；

9

、关于提请审议公司

2012-2014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考核办法的议案；

10

、关于提请审议公司

2012-2014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考核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经合理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会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符合《规则》的有关规定，并已

在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中列明，议案内容已充分披露。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公告的召开时间、 召开地点、 参加会议的方式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程序进

行。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其资格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规则》等规定及公司章程、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应为：

1

、截至

2012

年

4

月

18

日（星期三）

15:00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公司提供的统计资料并经本所律师合理查验，截止

2012

年

4

月

23

日

09:00

时，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69,562,16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0,2％

。

经合理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规则》、《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法和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

表决，由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与本所律师共同进行清点和监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四、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提交审议的议案共计

10

项，经审议否决第

9

项议案，其余

9

项议案均以全票审议通过，

同意股份数

69,562,161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

经合理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实

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

法有效；会议表决方法、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郑锡国

经办律师：石陶然 张 怡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446

证券简称：盛路通信 公告编号：

2012-009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1

年年度网上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定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星期四）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1

年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

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

http://irm.p5w.net

）参与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杨华先生、总经理黄甲辰先生、财务总监任庆先生、董事

会秘书陈嘉先生、独立董事胡蔚先生和保荐代表人王平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333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

2012-016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

2011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1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会采用

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网址：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钱芳女士、独立董事黄鹏先生、副总经理兼

董事会秘书施健先生、财务总监俞军先生及保荐代表人吴旺顺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4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412

股票简称

:

汉森制药 公告编号

:2012-015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截至

2012

年

4

月

23

日，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

2012

年

4

月

19

日、

4

月

20

日、

4

月

23

日）内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

公司股票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一小时，并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上午

10:30

复牌。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说明

（一）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二）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四）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五）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六）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9

日和

4

月

23

日分别披露了《关于参与公开竞拍湖南紫光古汉南岳制药有

限公司

36%

股权转让项目的公告》和提示性公告，公司就此次参与公开竞拍的有关风险提示如下：

1．

此次竞拍能否成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理班子参与本次公开竞拍，允许经理班子在

1.8

亿元内公开举牌竞价。 若标的竞价

超出

1.8

亿元，公司将放弃此次南岳制药的股权竞买。 由于此次竞拍是公开竞拍，竞拍结果存在着很大的

不确定性。

2．

如果竞拍成功后，公司的经营风险。

（

1

）衡阳市联合产权交易中心的专项公告（

HY201202

）中所提示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①

南岳制药绝大多数员工为国有身份；

②

南岳制药的部分资产存在纷争；

③

意向受让方需代第三方向紫光古汉偿还

3660

万元；

④

南岳制药新版

GMP

改造资金约需

2.5

亿元， 能否在

2013

年底以前完成

GMP

改造存在很大不确

定性，如不能按期完成，届时将被迫停产；

⑤

南岳制药血浆原料严重不足，无法满足生产；

⑥

意向受让方需按照衡阳市人民政府要求两年内在南岳制药投资总额不低于

2.5

亿元的投资规模和

项目建设；

⑦

持有南岳制药

64%

的其他股东对南岳制药

36%

的股权转让未放弃优先购买权。

（

2

）如果本次公开竞拍成功，公司将支付数额较大的对价。同时按照竞拍公告的附加条件，还需要在

2

年内与其他股东一道按比例共计追加

2.5

亿元的后续投入，这对公司的资金使用构成一定的压力，造成公

司的资金紧张，可能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

3

）南岳制药面临新的

GMP

标准的改造验收，在

2013

年年底以前能否完成改造验收，存在很大的不

确定性。 如果不能按期改造达标，届时将被迫停产，对公司会产生投资风险。

（

4

）南岳制药的血浆原料供应一直很紧张，如果现有的血浆站不能有效的提高产量，或不能增加新的

采浆站，原料供应问题将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生产规模及盈利能力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和制约，进而影响公

司的投资收益。

鉴于此次竞拍的不确定性及如果竞拍成功后公司将面临的经营风险，公司特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相

关风险，谨慎投资。

《关于参与公开竞拍湖南紫光古汉南岳制药有限公司

36%

股权转让项目的公告》 和提示性公告详见

2012

年

4

月

19

日和

4

月

23

日的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履行了关注、核实程序并确认不存在前述问题。 特作出如下

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

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本公司选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388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

2012-017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

2011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

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1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采用网络远程的

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网址：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公司出席本次说明

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许伟明先生、独立董事周少强先生、财务总监罗然女士、董事会秘书徐冰先生、保荐

代表人杨建斌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23

日


